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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0年不動產估價業產業發展概況
卓輝華1 

國際不動產估價制度的發展，早在十七世紀三十年代，英國即有土地評

鑑師組織，日本在1963年、韓國在1974年開始有估價師證照。即使標榜自由

主義的美國，也因為財產稅與銀行融資的需要，於1991年開始陸續於各州有

估價師證照的考試。中國大陸則在1980年代市場開放後不久，於1993年即推

動土地估價師及房地產估價師制度。

台灣地區的地價查估業務，因政府與民間不同目的之需求，自始即分成

兩大領域，即政府部門因政策、課稅與徵收需求之地價查估；以及民間部門

因買賣、融資、法拍、會計、財務、投資等需求之不動產估價。

政府部門的地價查估作業，主要以地政機關為主，設有專門法規與地價

人員，每年例行性進行公告土地現值的查估與公告。其他政府部門，如國有

財產管理機關，於標讓售公有非公用土地時，個別針對標售或讓售土地進行

估價。民間部門則建立不動產估價師制度，發布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以為

管理與規範民間不動產估價行為。

民間不動產估價產業的發展，1950年代因為金融、經濟等業務需求，

即有民間業者投入此一行業。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自1958年起，為輔導

企業經營與財務融資，對企業開始提供不動產鑑定估價服務。1960年代起，

徵信業者為企業與銀行提供信用徵信業務之需求，也附帶經營不動產估價業

務，中華徵信所即為代表之一。1976年，中國不動產鑑定中心取得國內第一

張「不動產鑑定」執照後，不動產鑑定即為估價之代名詞。其時，徵信、不

動產鑑定、工程顧問、財務顧問、建築經理、仲介經紀等公司，只要向經濟

1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宏大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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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申設公司執照時，於營業項目標明土地、不動產鑑定、鑑價業務，無須從

業人員專業資格，皆可從事估價業務。

台灣地區自1960年代開始，行政、學術與產業界，即積極推動提升地價查估

與不動產估價制度和從業人員之健全管理。尤其是學術界的努力最為積極，

早期的學者包括趙啟祥、林英彥、辛晚教、林元興、施麗華等教授，主要從

事於有關房地價之有關之研究與教學，直至林英彥教授於1974年出版「不動

產估價」一書，有系統的介紹估價理論與實務，同時將日本不動產鑑定評價

的法令與制度，詳實引入國內，帶動國內土地行政估價系統與民間產業的估

價技術長足進步。1989年，蘇志超教授熱心串聯產、官、學界，發起成立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並擔任創會理事長，積極推動研究發展土地估價理

論與技術，並戮力於推動建立公平合理之估價制度，其後經數任理事長的帶

領，大大提升國內不動產估價理論與技術層面之水準。

台灣地區自1960年代之後，房地產市場歷經數次由高峰跌到谷底，而後

景氣再次翻升的景氣循環，期間遭遇到金融超貸風暴導致銀行、信合社、農

會的擠兌、合併；私人企業利用不動產交易進行利益輸送，土地徵收補償價

格偏低、民怨不斷等風波。此皆因不動產估價制度與從業人員未能健全管理

所致。不動產估價師法經產、官、學界的推動，內政部自1988年展開立法，

直至2000年9月19日，不動產估價師法於立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終於決議

「完成三讀」，同年10月4日，由總統公布施行。不動產估價相關業務須委託

經由國家高等考試及格之不動產估價師辦理，我國民間不動產估價產業的發

展，正式邁入有專法管理制度的新紀元。

壹、不動產估價師立法沿革

一、立法目的

民間不動產估價品質之良窳，影響交易安全及社會經濟至鉅，估價結果

如有不實，常肇致雙方當事者受到損害；或因估價結果不具公信力，而延宕

協調解決爭端之時效，且以往之法令亦未規範估價從業人員之執業資格條件

及業務責任，致其執業水準良莠不齊，無法建立不動產估價之公信力。各界

一再建議政府應儘速比照英、美、日、澳等國，建立不動產估價師制度，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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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門職業估價人員制度之建立，訂定統一之估價技術準則及執業規範，提

高估價技術、品質，以因應財稅、地政、金融、會計、土地徵收等經濟與社

會發展之需要，以建立不動產估價之公信力，並恢復不動產交易秩序。

二、研訂立法工作計畫階段

1988年3月，內政部研議並訂頒「改進土地估價制度長程計畫」中，提

出建立估價制度計畫為：

1、制訂土地估價師法，建立估價師制度。

2、將民間估價業者納入正常之輔導與管理。

1988年4月16日召開「建立土地估價師制度有關問題座談會」。

1988年11月，內政部參考調查意見及專門職業人員相關法律之建築師

法、會計師法、律師法及醫師法等法律，擬定「土地估價師法(草案初稿)」。

1988年12月，內政部成立「制定土地估價師法(草案)專案小組」。

1990年3月，歷經十五次會議討論之後，完成「土地估價師法」草案，

送內政部法規會審查。

1990年11月8日，行政院於第二二零六次院會決議：「通過，送請立法

院審議」，並於79年11月21日送立法院審議。

1990年11月21日送交立法院後，立法院於1990年12月4日召開第一屆第

八十六會期第三十一次會議，決議內容：「交內政、司法兩委員會審查」。

但因一直未獲立法院提列委員會審議，依1999年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十三條

規定，本法案於1999年2月退回內政部重行檢討。

三、完成立法

1999年3月，內政部據立法院三讀通過「都市更新條例」之附帶決議：

「應將土地估價師法儘速完成立法」及行政院院會「強化經濟體質方案」之

因應措施決議：「應加速完成土地估價師法草案，儘速送立法院文成立法

工作」等二項決議，依行政院指示之立法進度，再邀請學者、專家、有關機

關代表及民間估價業者召開會議研討，將「土地估價師法」草案名稱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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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師法」，並討論定案，於1999年3月31日送行政院審議。

1999年5月3日及15日，行政院邀集司法院、各部會及省市政府召開審查

會，審查會由吳政務委員容明主持，審查通過後，提5月27日第二六三零次行

政院會決議：「通過，送請立法院審議」。

1999年6月9日行政院並於將不動產估價師法草案送立法院審議。

2000年9月19日，立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二次會議討論，決議：「完

成三讀」。

2000年10月4日，不動產估價師法由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8900237130

號令公布施行。

貳、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事務所營運現況

一、不動產估價師公會

不動產估價師法於2000年9月經立法院三讀通過，同年10月4日總統公佈

實施。2001年10月，內政部頒佈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旋即考試院自2001年

12月起，陸續舉辦不動產估價師高等考試與特種考試，至今計13次考試，一

共錄取480位不動產估價師。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後，為符合不動產估價師法執行業務之前應加入公會

之規定，乃陸續於台北市、高雄市及台中市成立公會。

2003年元月，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成立，創始會員有36位。

2003年4月，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成立。創始會員有28位。

2004年3月，台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成立。創始會員有20位。

至2004年底，台北、台中、高雄三公會成立後，已有近百位開業不動產

估價師會員。在此期間，三公會對於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的相關會議或業務

推動，均透過不斷地協調，以便有一致的步調與作法。惟，某些決議需各地

理事會通過！某些外界會議只通知一個公會參加！某些中央部會會議並不通

知地方公會！凡此全國估價事務的推動，皆使三地方公會有力不從心之感，

尤以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要求制訂的相關估價表格與報告，對不動產估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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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價作業有迫切需要，更是急需全國性的估價組織來推動。因此，台北

市、高雄市、台中市等三地方公會，於2004年3月聯名請內政部同意組設不

動產估價師全國聯合會，內政部旋於同年4月22日通過特准籌組全國聯合會之

公文。同年11月，卓輝華、林寶結、陳岳嶺等公會代表三十人，正式向內政

部申請籌設全國聯合會。同年12月2日，內政部已授中社字第0930701710號

函同意籌設。

2005年3月12日，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成立。創始會

員台北市、高雄市及台中市等三地方公會，會員代表為全國已開業之不動產

估價師計99位。

之後，不動產估價師開業人數快速成長，2009年12月台北縣不動產估價

師公會成立，2010年元月桃園縣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成立。

二、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營運現況

(一)不動產估價師考試統計：

不動產估價師為國家考試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資格。因此自2001

年12月起至今，共舉辦13次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其中3次為特種考試，10次

為高等考試。總計考取不動產估價師人數480人。

由於不動產估價師係新設考試科目，錄取比率差異頗為懸殊，由表4-3-1

之報考人數與錄取率觀察：

1、歷次特考報名人數從172人至274人，顯示符合不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之

人數並不如預期的多，再配合逐次下降的錄取率，顯示不動產鑑定行業之

從業人員素質差異極大。

2、第一屆高考報名人數最多，達1791人；爾後穩定在1000至1200人之間。

3、特考平均錄取率27.57％，明顯高於高考的平均6.06%，且高於總平均錄

取率為7.62%。

4、高等考試各次之錄取率差異頗大，由最低錄取率僅1.86％，最高錄取率達

12.27%，顯示不動產估價師考試的困難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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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1 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報考人數與錄取比率統計表

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

 年期/考試類型 報名人數 到考人數 到考率(%) 及格人數 錄取率(%)

2001年專技高考 1,791 958 53.48 18 1.88

2002年專技特考 274 196 71.53 83 42.35

2002年專技高考 1,089 511 46.92 62 12.13

2003年專技高考 988 468 47.37 21 4.49

2004年專技高考 1,052 546 51.9 67 12.27

2004年專技特考 172 124 72.09 25 20.16

2005年專技高考 906 481 53.09 13 2.7

2005年專技特考 187 137 73.26 18 13.14

2006年專技高考 1,210 641 52.98 70 10.92

2007年專技高考 1090 565 51.83 17 3.01

2008年專技高考 1048 591 56.39 11 1.86

2009年專技高考 1057 521 49.29 36 6.91

2010年專技高考 1058 560 52.93 39 6.96

小計 11922 6299 52.83 480 7.62

(二)各縣市登記開業估價師人數：

目前縣市開業且加入公會之估價師人數總計有266人，其分布以五大院轄

市最多，依次分別為台北市85人、台中市50人、高雄市32人、新北市29人、

台南市21人，再其次為準直轄市桃園縣14人、嘉義市12人、宜蘭縣7人、花

蓮縣與屏東縣各有4人。花蓮縣各有5人開業。不動產估價師有台北市、高雄

市、台中市、新北市及桃園縣等五個地方公會，主要開業人數也集中在這五

大都市，台南市的估價師人數已經達到成立公會15人之門檻。

台北市開業人數居冠，原因應該是過去不動產鑑定業者主要集中於台北

市，而台北市又是各產業總公司所在地，估價業務來源較多所致。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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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各縣市登記開業估價師人數

縣市別 2007年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台北市 97 98 77 85

新北市 16 17 27 29

基隆市 1 1 1 1

桃園縣 3 4 21 14

新竹市 1 1 1 1

新竹縣 2 1 0 2

苗栗縣 0 1 1 1

台中市 36 38 37 50

台中縣 6 12 12 併入台中市

嘉義市 8 14 13 12

嘉義縣 1 1 0 0

南投縣 1 1 1 1

彰化縣 4 3 2 2

雲林縣 1 1 0 0

台南市 6 9 11 21

台南縣 5 5 5 併入台南市

高雄市 26 25 28 32

高雄縣 4 4 3 併入高雄市

屏東縣 3 3 2 4

宜蘭縣 1 2 4 7

花蓮縣 5 5 5 4

台東縣 0 0 0 0

澎湖縣 1 0 0 0

合計 228 246 251 266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2011年3月21日)

縣市之開業人數略為分散，主要原因應該是估價師主要業務在各地方法院，

因此分散開業區域，有助於法拍估價業務之拓展。

目前尚未有開業不動產估價師的縣市有：雲林縣、嘉義縣、台東縣、澎

湖縣、金門縣、馬祖縣等。以區域論，該些縣市位居高雄市與台中市之間以

及離島地區，高雄市、台南市、嘉義市與台中市均可有效支援該些縣市之估

價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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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規模調查分析

截至2011年3月21日止，共有266位不動產估價師開業並加入不動產估價

師公會，以226家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執行業務。

依人數區分事務所規模，以個人事務所經營者佔2 0 3家，比例高達

89.82%；以總開業人數比則為76.31%為個人事務所型態。以聯合事務所營

運者共計23家，比例僅10.18%；其中，以兩位不動產估價師組成聯合事務所

之比例最高，達12家；三位不動產估價師組成聯合事務所者有10家，最多合

夥估價師之聯合事務所為9位，僅一家。

由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規模分析，很明顯地，與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

員如律師、會計師事務所相比，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以合夥執行業務之規模

明顯偏小。

表4-3-3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規模調查分析

個人  203家

聯合

2人：12家
瑞普、麗業、群益、正心、高力國際、巨秉、台灣大華、尚上、
中華、葉美麗、高源、景瀚

3人：10家
宏邦、信義、遠見、戴德梁行、展碁、理德、中華徵信、歐亞、
第一太平戴維斯、永慶

4人：0家

5人：0家

6人：0家

7人：0家

9人：1家 宏大

總計 266人：226家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2011年3月21日) http://www.rocreaa.org.tw/r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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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不動產估價業務現況

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十四條規定：「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理土

地、建築改良物、農作改良物及其權利之估價業務。」因此，凡是土地、建築

改良物、農作改良物及其權利，均為不動產估價師執行業務之範圍。但是，何

種估價業務應由不動產估價師簽證，則未於不動產估價師法明確規定，而是由

各相關法令予以規範。以下就不動產估價師目前業務現況做一說明。

不動產估價師目前主要業務，如以委託估價數量分析，目前不動產估價

師主要業務集中於金融機構抵押放款擔保品估價（約佔35%）、法院民事執

行處法拍屋底價訂定之估價（約佔45%）、其他（約佔20%）包括公開發行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都市更新權利變換、會計財務公報35號對不

動產以最近日期重新估價等項目。惟就委託估價收費金額而言，除了勘估標

的估值可能會影響服務費用的多寡外，估價難易性亦為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估價數量與各事務所營業額無絕對關連性，以下做一簡介：

一、金融機構抵押放款擔保品估價

金融機構辦理不動產擔保放款業務時，通常須就擔保品價格予以評估。

由於銀行法及其相關法規，並未規定銀行辦理不動產擔保放款業務一定要委

託估價，但是依照習慣，對擔保品則一定要估定合理價格，以作為放款之依

據。歐美大多數先進國家作法，則是委託不動產估價師估定合理價格後，提

供給銀行放款金額之參考。

目前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已積極向金融主管機關或銀行公會，爭取一定金

額以上之大額放款，需有不動產估價師簽證之不動產估價報告書。

金融單位目前的作法有:

1.公營銀行內編制有徵信人員負責不動產估價

一般公營行庫或或早期省屬行庫，均設有徵信部門者，早期即由其徵信

人員從事不動產估價作業事宜，一直沿用至今。包括台灣銀行、土地銀行、

華南銀行、合作金庫銀行、彰化銀行等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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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銀行委託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理估價事宜

外商銀行或外商入股或部分新設銀行等，其從事不動產擔保放款或消費

性房屋貸款，會依循其國外總行制度，將不動產估價作業委託不動產估價師

評估合理市價；包括花旗、匯豐、上海、星展、萬泰、大眾等銀行即是。

3.ECFA簽訂後的估價金融密切相關

未來，隨著不動產投資需求與不動產金融事務國際化，以及ECFA簽訂後

的兩岸金融事務的往來，對於不動產估價業務的需求將逐漸增加。不動產估

價師公會於本2010年12月，於福建省福州市展開兩岸不動產估價機構的合作

協議簽訂，即是為拓展兩岸不動產估價服務預作準備。

二、法院民事執行處法拍屋估價

法拍估價佔估價委託數量之最大比例，而法拍件數之多寡與房地產市場

景氣呈反比。當房地產景氣繁榮，法拍數量減少；當房地產景氣趨於低迷，

則法拍數量將逐漸增多。

2002年，全省各地方法院民事執行處有關法拍屋件數達約297,600件，

當年拍定成交數達約36,000件，為近十年來房地產市場不景氣之法拍屋最大

量。隨著近年來之房地產市場熱絡，據內政部資料顯示，台灣省建物所有權

以拍賣方式移轉之件數呈現逐年下降之趨勢，近三年來，僅2009年件數增

加，其主要原因係為金融風暴的影響，2008年與2010年度僅為20,666棟與

22,178棟，均為歷年之相對低點。

以縣市別分析：2010年度桃園縣3 ,950棟、高雄市2 ,460棟、台北縣

2,190棟、高雄縣1,788棟、臺中市1,359棟、台南市1,184棟、台北市1,042

棟、台中縣1,000棟等分居前八名。雖然法拍屋件數減少，仍為台中與高雄地

區不動產估價師之主要業務來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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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近年各縣市法院拍賣不動產移轉棟數

資料來源：內政部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台灣省 20,666 24,107 22,178

台北縣  3,468  3,522  2,190

宜蘭縣    357    701    456

桃園縣  2,525  3,886  3,950

新竹縣    442    413    301

苗栗縣    657    911    448

台中縣  1,543  1,447  1,000

彰化縣  1,133    921    805

南投縣    489    519    464

雲林縣    435    542    505

嘉義縣    372    484    302

台南縣  1,518  1,269    940

高雄縣  1,368  1,928  1,788

屏東縣    899  1,842    814

台東縣    166    219    173

花蓮縣    551    477    499

澎湖縣     20     22     13

基隆市    537    851    859

新竹市    290    295    283

台中市  2,107  2,088  1,359

嘉義市    443    432    340

台南市  1,346  1,338  1,184

台北市  1,724  1,303  1,042

高雄市  2,552  3,296  2,460

三、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之估價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頒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理準則」第九條規定：「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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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繁榮將帶動投資與置產的需求。根據證期局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資料

網站之統計資料分析，2006年度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案件僅106

件；而於2010年，由於經濟與房地產市場趨向繁榮發展，僅台北市與臺北縣

即有194件的交易量。其中以建築投資業為了投資興建之目的而交易之件數最

大量達80件，其次為金融保險業為了投資置產的交易件數達40件，再次則為

一般上市上櫃公司購置辦公室或廠房為目的之交易佔37件，其他處分不動產

為目的者佔37件。

四、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

都市更新是近年來政府施政之主要目標之一，依目前房地產市場景氣與

都市發展情形，台北市與台北縣是都市更新推動最為積極之縣市，為求都市

更新權利變換相關權利人之合理權益，依據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六

條規定，權利變換前後之權利價值應由實施者委託三家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對更新前、後不動產價值作合理評估，以為權利變換之依據。這項工作是近

五年來台北地區不動產估價師重要業務之一，且其案件量隨著政府鼓勵政策

而逐年增加中。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全國經縣市主管機關劃定都市更新地區（單

元）共計127處，民間自行劃定經主管機關核定者24處，合計151處，面積計

422,638平方公尺。又經縣市主管機關核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者計212件，其

中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者共160件。

台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統計，迄2010年底已核定事業概要421件，核定

事業計畫案件計104件。新北市城鄉發展局2010年底統計，目前累積申請案

達125件，其中33件已核准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另40件現正審議核可中。由

於政府將都市更新列為主要施政政策之一，因此都市更新權利變換案件未來

將會逐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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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不動產估價2010年度大事紀

項次 大事紀 日期

1 各縣市政府公告2010年度土地公告現值 2010年1月1日

2 內政部公告「都市地價指數」 2010年1月15日

3
內政部營建署與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舉辦「都市更新
權利變換估價作業手冊」座談會

2010年1月25日

4
桃園縣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成立，張子亮估價師當選第一屆理事
長

2010年1月30日

5 內政部出版2010年第一季「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2010年3月

6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舉辦「取得不動產交易價
格制度研討」座談會

2010年3月5日

7
台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舉行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黃昭閔
估價師當選第三屆理事長

2010年3月7日

8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不
動產估價師的機會點與挑戰點」講習會

2010年3月15日

9
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土
地開發實務與建築規劃研討」講習會

2010年3月20日

10
內政部營建署2009年度「公部門取得不動產交易價格之研究及
價格平台建置」期初報告審查會議

2010年3月29日

11
台北市政府研商「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內購買容積折
繳代金查估方式會議

2010年3月31日

12
內政部營建署「住宅及不動產數位資料庫建置」委託資訊服務
案期初審查會議

2010年4月1日

13
台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市
地重劃前後地價之探討」講習會

2010年4月17日

14
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電
腦輔助不動產大量估價之發展介紹與對不動產估價業之意義分
析」講習會

2010年4月24日

肆、不動產估價產業年度主要活動

不動產估價業是一新興的服務產業，隨著房地產、金融、投資、法拍等

活動需求的增加，以及產官學界的推動，不動產估價師人數日益成長，內政

部、各縣市地政主管機關以及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土地估價學會，在不動產

估價領域的事務推動不遺餘力。以下僅以列表方式，表述今（2010）年的不

動產估價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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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國皇家特許測量師學會亞洲總部主席暨2011-2012年全球理事
長王書燐，蒞臨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訪問交流

2010年5月20日、
21日

16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銀
行放款風險與不動產估價」講習會

2010年5月25日

17
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地
價基準地估價作業解析」講習會
成本法之土地開發分析個案剖析」講習會

2010年5月29日

18 內政部出版「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2010年6月

19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都
市更新權利變換與地政業務相關課題」講習會

2010年6月8日

20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舉辦「不動產估價技術公報-不動
產估價委託書」座談會

2010年6月15日

21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出版「國際評價準則」 2010年7月

22
台北縣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認
識國際會計準則及其對不動產估價業務之影響」講習會

2010年7月3日

23
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解
析不動產估價報告書」講習會

2010年7月3日

24
內政部研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17條補償
計算標準

2010年7月5日

25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拜會地政司，由新任蕭
司長輔導、邱科長鈺鐘接見

2010年7月16日

26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舉辦「都市計劃容積移轉價格估
價方式」研討會

2010年7月13日

27 內政部公告「都市地價指數」 2010年7月15日

28
台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法
拍市場動態分析」講習會

2010年7月24日

29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新
北市發展、都市再生與不動產市場」講習會

2010年7月29日

30
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探
討大陸不動產市場研究」講習會

2010年8月21日

31 內政部出版「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2010年9月

32
台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後
ECFA時代大台中未來發展願景與大台中房地產市場回顧與展
望」研討會

2010年9月11日

33 行政院會通過修法建立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供民眾查詢 2010年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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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與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各縣市
政府代表共同參加於印尼峇里島舉行之「第二十五屆泛太平洋
不動產估價師、評價師與顧問會議(Pan Pacific Congress of 
Real Estate Appraisers, Valuers and Counselors)」

2010年9月27日至
9月31日

35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台
灣不動產估價行為與方法-現況、問題與未來發展」講習會

2010年10月1日

36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聯會完成內政部營建署委託「都
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準則及作業手冊」研究案

2010年10月

37
桃園縣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
「1.2011年房地產發展趨勢與估價應注意事項2.強制執行-不動
產拍賣程序」講習會

2010年10月16日

38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在台北、台中、高雄三地舉辦「國際評
價準則」教育訓練課程

2010年11月

39
海峽兩岸第五屆不動產估價學術研討會在台北召開，會議主題
為「不動產放款風險管理與估價」

2010年11月15日

40
福建省資產評估協會蒞臨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聯會訪
問交流

2010年11月29日

41 內政部出版「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 2010年12月

4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提出評價準則公報第六
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草案。

2010年12月

43
內政部提出土地徵收條例第30條徵收補償地價查估方式之變革
研議

2010年12月

44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舉辦「IVS&IFRS:國際化對台灣不動產
估價之挑戰與因應」研討會

2010年12月3日

45
第一屆閩台評估論壇在福州召開，台北市、高雄市、桃園縣不
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福建省資產評估協會、房地產估價師學會、
土地估價師協會簽訂合作協議

2010年12月17日

46
內政部研商「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內政部都市地
區地價指數審議小組設置要點」、「辦理都市地區地價指數編
工作注意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2010年12月22日

47
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與不動產估價師全聯會共同舉辦「都
市更新與不動產估價」講習會

2010年12月30日

48
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聯會與工商時報、中華民國土地
估價學會合辦「不動產估價師的社會責任」研討會，探討估價
師的社會責任與建築師不應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之課題

2011年1月24日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信義年鑑第4.5.6篇.indd   356信義年鑑第4.5.6篇.indd   356 2011/6/30   下午 06:43:062011/6/30   下午 06:43:06



357

伍、不動產估價產業檢討與展望

一、現況檢討

1.事務所規模與競爭力

目前全國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共有226家，以數量而言，已經比十年前不

動產鑑定公司時代多出2到3倍的家數。然而以規模而言，其中203家約佔九

成的比重為個人事務所形態，很明顯的不動產估價師擅長於自我經營，個人

事務所的估價師既要親自估價、又要發展業務，其將無充裕時間分身顧及公

會事務與研發工作。尤以需要估價的相關業者，普遍認為事務所規模太小，

而對估價產業無法授以充分的信任；更遑論跨足大陸市場或國際化業務！

2.低價惡性競爭情形嚴重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雖然曾經調查會員間之合理收費標準（如表六），但

是同業之間近九成為個人估價師事務所，又因為估價案件種類繁多，不易有

標準化的作業模式，又在沒有足夠數量的簽證業務情形下，同業之間產生低

價惡性競爭情形普遍存在。此一現象，如短期間無法改善，將會使欲進入此

一產業的專業人員怯步，也將限制現有估價師之成長空間，同時將使社會大

眾對此產業逐漸失去尊重。

表六   不動產估價師估價服務合理酬金調查分析

一般
估價案

評估總額(A) 收費率(B)
基本收費額

(C)
收費總額(元) 計算式

500萬以下 -- 70,000 70,000

(評估總額×收費
率)+ 基本收費額=
收費總額
(A×B) +C =收
費總額

501萬～
1500萬

萬分之8 67,000 71,000～79,000

1501萬～
2500萬

萬分之7 69,000 79,500～86,500

2501萬～
10,000萬

萬分之5 75,000 87,500～125,000

10,001萬～
20000萬

萬分之4 86,000 126,000～166,000

20001萬～
30000萬

萬分之3 107,000 167,000～197,000

30001萬～
40000萬

萬分之2 138,000 198,000～218,000

40001以上萬 萬分之1 179,000 219,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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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總額(A) 收費率(B)
基本收費額

(C)
收費總額(元) 計算式

不動產
證券化
估價案

評估總額 萬分之10 500,000 500,000以上
1.(A×B) +C =
  收費總額

訴訟
估價案

評估總額 萬分之10 70,000 70,000以上
1.(A×B) +C =
  收費總額

法拍
估價案

5000-10000

都市
更新案

250,000

一家事務所：
250,000＋【(更新
前主建物+土地筆
數+更新後主建物
筆數)*0.25萬元】
＋基本收費額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委託賴碧瑩教授研究成果

3.銀行行員對擔保品估價風險

向銀行高貸或超貸手法層出不窮，銀行如果未小心查證不動產產權與行

情，或蓄意配合債務人，或債務人蓄意造假，很容易造成高貸與超貸；加上

現在銀行貸款作業，大多數擔保品估價與放款，都是銀行自行承辦，難免產

生業績或人情壓力之高估高貸。一旦擔保品價格高估，又碰上債務人財務狀

況欠佳或房地產景氣下滑，呆帳就大量產生，民國九十年間，銀行不良資產

金額近兆元，法院拍賣物件激增，就是最佳例證。

基於上述，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前曾發文建議金管會應仿效歐

美國家金融監管制度，「銀行受理不動產擔保放款值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

或擔保放款值達不動產時值七成五以上時，應由銀行出具委託不動產估價師

之不動產合理時值估價報告書，供作銀行放款業務之時值參考依據，並作為

金融檢查時之相關資料。」同時制訂頒佈第二號技術公報：「敘述式不動產

估價報告書範本」建議委託不動產估價師出具估價報告，以防杜故意低價高

估或超貸情事與不良債權之發生。

4.估價技術研發之不足

不動產估價師立法已屆十年，然而不動產估價師人數並未見大幅成長，

又開業估價師近九成為個人事務所，加以學術界投入不動產估價教學研究的

師資偏少等種種因素，造成估價技術的提升過於緩慢。雖然不動產估價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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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估價師繳交之會費中，應提撥20%作為研究發展基金，而十年來，該基

金累積金額僅達五百餘萬元，以其孳息做為研究發展經費，其可動用經費極

為稀少。而估價技術又必須伴隨社會進步，不斷提升技術層級，以獲取認同

與肯定，所以藉由研究發展同時建立技術規範為刻不容緩的工作，雖然估價

師公會已積極推動會員義務性研擬不動產估價技術公報，惟仍期待公部門能

適當挹注經費，並期能結合學術界的共同投入，提升不動產估價技術。

二、未來展望：

不動產估價師制度從公會成立起算，至今不過八年時間，未來尚有很大

的發展與努力工作急需推動，茲就短期內必須建立的制度、推動工作及爭取

的業務整理如下：

1.估價師職業道德之推動

動產估價師具有穩定不動產市場價格秩序，協助地政、司法、金融、財

務、會計等部門之公正客觀專家角色，不動產估價師要成為優質、專業、受

人尊敬的估價服務業，不僅有賴於估價技術的提升，更有賴於全體執行業務

的不動產估價師具備高規格的職業道德，只要有少數不動產估價師不遵守職

業道德的規約，整個產業的形象將受到很大的影響。不動產估價師應自我期

許與追求不動產估價師的道德，能廣泛被社會各界肯定；不動產估價師的專

業，代表的是被尊敬的行業。

2.爭取法定估價業務

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十四條規定：「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理

土地、建築改良物、農作改良物及其權利之估價業務。」但是，何種不動產

估價業務應由不動產估價師簽證，則未於不動產估價師法明確規定，而是由

各相關法令予以規範。

未來不動產估價專業需要更多投入的領域，包括金融機構的不動產抵押

擔保品估價、土地徵收有關土地合理市價、土地改良物、建築改良物及農作

改良物之查估作業、各縣市政府基準宗地估價、公有不動產標售底價估價案

件、國際會計準則中有關資產以時價評定之估價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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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續的估價專業與經驗的學習

不動產估價師在台灣是一新興產業，很多出考上估價師的專業人才，考

上估價師之前受到不實的宣導，以為考上估價師後就很有身價，殊不知出校

門之後的社會大學，需要更多時間與經驗的歷練。不動產估價師法通過了，

不代表估價制度就可步上正軌？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發布了，不代表照著技

術規則就會做估價！不動產估價師考上了，不代表估價業務就會自動找上

門？因此不動產估價師應隨時吸收最新的資訊，熟習各種估價專業與經驗，

更要與需要估價支援的社會各階層接觸，推廣社會的估價教育，估價的產官

學界與全體估價師共同努力，方能建立估價產業的未來繁榮發展。

4.不動產估價技術研究發展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主導估價師的估價規範，然而區區134條文，其僅為

原則性的規範，並不足以解決估價實務上面臨的課題。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推

動不動產估價技術公報，旨在建立產官學界對估價爭議課題的估價準則的共

識。未來對於價格種類、比較法、成本法、資料收集、收益法之DCF、土地

開發分析、現場勘查、樓層效用比與地價分配率、報告書撰寫原則、土地、

建物分離原則、權利估價、租金估價、特殊不動產估價、土地重劃估價、抵

押貸款估價原則、會計財務公報之估價原則、土地徵收估價等等之估價準則

或技術公報宜儘早作一規範。

5.大陸與國際估價市場之接軌

兩岸簽訂ECFA協定，對於未來兩岸公開發行公司的投資置產、金融抵

押貸款業務等的估價需求將逐漸增加；而作為建立亞太營運中心自許的台灣

政府，未來國際資金投資台灣所需的估價業務需求亦將增加；國際會計準則

將於2013年上路，公開發行公司於海內外資產以實價認定公允價值，亦將大

幅增加估價師的業務。因此，不動產估價師走向大陸市場與國際市場是時勢

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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